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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引 言引 言引 言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闡 述 －

a ) 《 商 船 ( 註 冊 ) ( 修 訂 ) 條 例 草 案 》 ( “ 修 訂 條 例

草 案 ” ) 及 《 商 船 ( 註 冊 ) ( 費 用 及 收 費 ) ( 修 訂 )

規 例 》 ( “ 修 訂 規 例 ” ) 的 建 議 。 該 等 建 議 旨 在

精 簡 船 舶 註 冊 程 序 。 我 們 計 劃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㆔

月 十 ㆕ 日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㆖ 述 修 訂 ； 及

b )  根 據 《 運 貨 貨 櫃 ( 安 全 ) 條 例 》 訂 立 的 附 屬 法 例

的 建 議 。 該 等 建 議 旨 在 改 善 貨 櫃 裝 卸 、 堆 和

運 輸 安 全 。 我 們 計 劃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㆒ 月 向 立 法

會 提 交 有 關 修 訂 。

( A )( A )( A )( A )《 商 船《 商 船《 商 船《 商 船 (((( 註 冊註 冊註 冊註 冊 ) () () () (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)))) 條 例 草 案 》及條 例 草 案 》及條 例 草 案 》及條 例 草 案 》及《 商 船《 商 船《 商 船《 商 船 (((( 註 冊註 冊註 冊註 冊 ) () () () ( 費費費費

用 及 收 費用 及 收 費用 及 收 費用 及 收 費 ) () () () (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)))) 規 例 》規 例 》規 例 》規 例 》

2 .  自 ㆒ 九 九 九 年 ㆕ 月 起 ， 我 們 推 行 了 多 項 改 善 措

施 ， 提 高 香 港 船 舶 註 冊 的 吸 引 力 。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精 簡

收 費 架 構 及 減 收 船 舶 註 冊 和 其 他 相 關 服 務 的 費 用、簡

化 註 冊 程 序 使 香 港 船 舶 註 冊 更 具 吸 引 力 和 更 方 便 船

東 ， 及 實 施 船 旗 國 品 質 管 理 制 度 ， 取 代 過 往 硬 性 規 定

船 旗 國 驗 船 的 做 法 。 除 ㆖ 述 措 施 外 ， 我 們 亦 展 開 了 ㆒

項 大 型 的 推 廣 計 劃 ， 包 括 拜 訪 本 港 、 ㆗ 國 內 ㆞ 和 其 他

國 家 各 大 船 公 司，向 業 界 推 介 香 港 船 舶 註 冊 的 服 務 。

在 ㆖ 述 各 項 措 施 推 行 後，過 去 十 八 個 月 在 本 港 註 冊 的

船 舶 數 目 急 升，在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總 註 冊 噸 位

達 1  0 0 0 萬 公 噸 ， 較 財 政 司 司 長 於《 ㆒ 九 九 九 至 ㆓ 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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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 零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演 詞 》㆗ 所 預 期 的 時 間 早 了 ㆒ 年

半 達 到 該 目 標。我 們 計 劃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㆒ 月 初 舉 辦 ㆒

項 活 動 慶 祝 取 得 如 此 佳 績 ， 行 政 長 官 會 主 禮 該 活 動 。

3 .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的 建 議 均 屬 技 術 性 質 ， 旨 在 進 ㆒

步 精 簡 船 舶 在 香 港 註 冊 的 程 序。草 案 建 議 所 有 權 文 件

( 即 出 售 證 明 書 或 賣 據 ) 的 副 本，可 獲 接 納 作 臨 時 船 舶

註 冊 之 用 ， 這 可 解 決 必 須 出 示 文 件 正 本 所 引 致 的 問

題。該 要 求 出 示 正 本 的 現 有 規 定 往 往 為 處 理 船 舶 註 冊

帶 來 困 難，因 為 要 把 文 件 正 本 從 進 行 船 隻 買 賣 的 海 外

㆞ 方 ( 多 數 是 歐 洲 和 北 美 ) 寄 抵 香 港，需 要 數 ㆝ 時 間 ，

註 冊 程 序 因 而 被 拖 延 ， 影 響 到 有 關 船 隻 的 商 業 活 動 。

4 . 要 接 納 所 有 權 文 件 副 本 作 臨 時 註 冊 之 用，就 得

對 船 舶 註 冊 程 序 作 相 應 修 改 ：

 加 入 ㆒ 項 新 規 定 ， 要 船 舶 抵 押 權 ㆟ 確 證 知 悉 用

作 臨 時 註 冊 的 所 有 權 文 件 是 副 本 而 非 正 本 ；

 在 檢 討 過 初 次 註 冊 與 取 得 所 有 權 文 件 正 本 的

㆒ 般 時 間 差 距 後 ， 建 議 把 臨 時 註 冊 期 由 ㆔ 個 月

縮 短 至 ㆒ 個 月 ； 及

 減 低 臨 時 註 冊 船 舶 的 噸 位 年 費 ， 由 《 商 船 ( 註

冊 ) ( 費 用 及 收 費 ) 規 例 》 附 表 所 列 按 噸 位 年 費

計 算 的 ㆕ 份 之 ㆒ 減 至 十 ㆓ 份 之 ㆒ 。 ( 船 舶 的 淨

註 冊 噸 位 若 不 超 過 ㆒ 千 噸 ， 噸 位 年 費 為 $ 1

5 0 0 。 淨 註 冊 噸 位 若 超 過 ㆒ 千 噸 ， 首 ㆒ 千 噸 年

費 為 $ 1  5 0 0 ， 額 外 第 ㆒ 千 至 ㆒ 萬 五 千 噸 每 噸 年

費 為 $ 3 . 5。 ㆒ 萬 五 千 噸 以 外 的 淨 註 冊 噸 ， 每 噸

年 費 為 $ 3 。 總 噸 位 年 費 最 高 為 $ 1 0 0  0 0 0 。 )  以

㆖ 臨 時 註 冊 船 舶 噸 位 年 費 的 減 幅 與 縮 短 了 的

臨 時 註 冊 期 成 正 比 。

諮 詢諮 詢諮 詢諮 詢

5 .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的 建 議 源 自 航 運 業。我 們 已 徵 詢

過 船 舶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業 界 支 持 有 關 建 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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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施實 施實 施實 施

6 . 我 們 計 劃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㆔ 月 十 ㆕ 日 向 立 法 會

提 交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及 修 訂 規 例 。 經 議 員 審 議 和 通 過

後 ，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和 修 訂 規 例 將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年 ㆗

實 施 。

( B )( B )( B )( B ) 《 運 貨 貨 櫃《 運 貨 貨 櫃《 運 貨 貨 櫃《 運 貨 貨 櫃 (((( 安 全安 全安 全安 全 )))) 條 例 》 的 附 屬 法 例條 例 》 的 附 屬 法 例條 例 》 的 附 屬 法 例條 例 》 的 附 屬 法 例

7 . 《 1 9 7 2 年 國 際 集 裝 箱 安 全 公 約 》 ( “ 公 約 ” )

是 在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監 督 ㆘ 擬 定 的 ， 旨 在 就 貨 櫃 的 測

試 、 檢 驗 和 批 准 定 ㆘ 標 準 規 定 ， 並 就 貨 櫃 的 保 養 、

檢 查 和 管 理 訂 明 程 序 ， 以 確 保 貨 櫃 在 裝 卸 、 堆 和

運 輸 方 面 的 安 全 。 為 了 在 香 港 施 行 該 公 約 ， 我 們 在

㆒ 九 九 七 年 ㆕ 月 ㆓ 十 ㆔ 日 制 定 了 《 運 貨 貨 櫃 ( 安 全 )

條 例 》 ( “ 條 例 ” )  。 而 了 為 實 施 該 條 例 ， 我 們 須 制

定 多 條 規 例 ／ 命 令 。 我 們 建 議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㆒ 月 提

交 ㆘ 列 各 條 附 屬 法 例 ︰

( a ) 《 運 貨 貨 櫃 ( 安 全 ) ( 關 於 獲 授 權 ㆟ 的 安 排 ) 令 》

8 . 根 據 條 例 第 4 至 7 條，使 用 ㆗ 的 貨 櫃 應 取 得 加

入 了 公 約 的 外 國 政 府 發 給 或 授 權 發 給 的 有 效 批 准 ，

又 或 取 得 海 事 處 處 長 或 其 為 此 而 委 任 ㆟ 士 所 發 給 的

有 效 批 准 。 本 令 詳 列 和 該 名 被 委 任 ㆟ 士 有 關 的 安

排 ， 包 括 具 資 格 被 委 任 為 獲 授 權 ㆟ 的 條 件 、 獲 授 權

㆟ 的 職 能 、 獲 授 權 ㆟ 須 保 存 的 記 錄 ， 及 獲 授 權 ㆟ 被

撤 回 委 任 的 情 況 。 該 委 任 ㆟ 士 ㆒ 般 是 國 際 船 級 社 協

會 的 正 式 會 員 。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船給社在海㆖安全事宜㆖具體雙重功能。首先，它們發出規則和指引，訂定和船舶及其他和航運

有關器材包括運貨貨櫃的技術要求等標準。船級社亦進行船隻調查和檢驗工作，以確保船舶及船

㆖的器材合符其標準及國際公約的要求。以㆘為現時被委任對本港船隻進行法定調查的七所船級

社-

(㆒) 美國驗船協會

(㆓) 法國國際驗船協會

(㆔) ㆗國船級社

(㆕) 挪威船級社

(五) 德意志勞埃德船級社

(六) 勞氏船級社

(七) 日本海事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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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《 運 貨 貨 櫃 ( 安 全 ) ( 檢 驗 程 序 ) 令 》

9 . 根 據 條 例 第 4 條 ， 使 用 ㆗ 的 貨 櫃 必 須 符 合 第

1 2 條 的 檢 驗 規 定 ， 按 照 獲 海 事 處 處 長 批 准 的 檢 驗 程

序 接 受 檢 驗 。 本 令 詳 細 列 出 符 合 規 定 的 檢 驗 程 序 ，

包 括 檢 驗 次 數 、 檢 驗 工 作 必 須 由 合 資 格 ㆟ 士 進 行 、

檢 驗 方 式 、 檢 驗 期 間 和 程 序 ㆗ 須 考 慮 的 因 素 、 合 資

格 ㆟ 士 在 完 成 檢 驗 後 的 職 責 、 訂 定 ㆘ 次 檢 驗 日 期 的

準 則 、 倘 發 現 貨 櫃 欠 妥 時 的 跟 進 程 序 ， 及 貨 櫃 擁 有

㆟ 須 保 存 檢 驗 記 錄 的 規 定 。

( c ) 《 運 貨 貨 櫃 ( 安 全 ) ( 要 求 批 准 貨 櫃 的 申 請 ) 規 例 》

1 0 . 本 規 例 訂 明 有 關 申 請 批 准 貨 櫃 的 條 文，包 括 批

准 個 別 新 貨 櫃 、 經 改 裝 貨 櫃 、 貨 櫃 定 型 設 計 及 經 改

裝 定 型 設 計 的 詳 細 資 料 ， 以 及 申 請 ㆟ 在 申 請 獲 批 准

之 後 的 職 責 。

( d ) 《 運 貨 貨 櫃 ( 安 全 ) ( 費 用 ) 規 例 》

1 1 . 本 規 例 列 明 申 請 ㆟ 在 申 請 批 准 檢 驗 程 序 時 須

繳 付 的 新 費 用 項 目 。 擬 議 的 5 , 5 0 0 元 費 用 是 根 據 收

回 提 供 服 務 的 全 部 成 本 的 原 則 釐 定 的 。

諮 詢諮 詢諮 詢諮 詢

12. 我們已徵詢航運業的意見，其㆗包括船公司、貨運代理

公司、出租公司、貨櫃存放場經營商、貨櫃碼頭營辦商和貨櫃裝

卸公司等，他們對命令／規例的建議並無異議。

實 施實 施實 施實 施

1 3 . 我 們 計 劃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㆒ 月 在 憲 報 刊 登 以 ㆖

命 令 ／ 規 例 和 把 它 們 提 交 立 法 會 。

經 濟 局

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㆓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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